
关于开展 2019—2020 学年 
“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和“海淀区教育系
统优秀共青团员”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含附中、民办学校、职业学校）： 

为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团教工委拟开展 2019-2020 学年“海

淀区优秀学生干部”和“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共青团员”评

选表彰工作。现就评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各学校初三、高三年级在校学生 

二、评选条件 

（一）初中区级“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具有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优

良品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中小学

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有服务他人、集体和

社会的责任感，在志愿服务和实践活动中达到学业要求，表

现突出。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教师、家长和社区的好评。

学习勤奋，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较好地掌握各学科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善于思考，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

践中，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积极参

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身心健康，有坚强的意志

品质，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强。体育课成绩优良并达到《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良等级（注：优良和优秀的分值是不

同的，此处为优良，优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体育课成绩优



良；二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成绩达到 75 分

及以上）。残疾学生（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

证）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 

在此基础上，热心社会工作，责任心强，有良好的群众

基础，能主动为同学服务，在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中表现突出。 

（三）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共青团员”评选条件 

 作为共青团员，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具有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的优良品德，自觉接受团组织的领导，坚决拥护

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人生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团的章

程，认真履行团员义务，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

团组织观念强，团员意识强，体现团员先进性，广泛团结同

学，积极参加团组织规定的活动，自觉维护团组织权益，以

身作则，作风优良，敢于树立正气，认真完成党、团组织交

给的各项任务。积极投身学校社团、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公

益活动，达到学业要求，获得同学、教师、家长和社会的好

评。学习成绩优良，身心素质发展良好。必须是校级优秀共

青团员。 

三、评选办法 

（一）“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办法 

1.担任班委（团支部）或校学生会（团委）干部一年以

上，并获得过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本市学生或在本

市借读的外地学生均有资格参加“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的

评选。 

2.担任班级学生干部的区级“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由

班委或团支部组织本班学生投票表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



区级“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由学生管理部门组织各班有关

人员投票表决。投票结果当场公布。 

  3.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征求任课教师的意见。 

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的

重要依据之一，校务会要在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基

础上，结合学生和教师意见，最终确定推荐人选。 

5. 优秀学生干部中团干部与班干部比例为 1：1.5。 

（二）“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团员”的评选办法 

在校团委（团总支）的指导下，在班主任协助下，团支

部委员会组织学生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当场公布投票结果，

并将投票情况报送学校团委（团总支）审议并报学校校务会

最终决定。 

五、评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评选工作的导向性。各校要将评

选工作作为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把评选过程

作为激励学生向身边同龄榜样学习的过程。 

（二）广泛宣传，全面、准确地领会文件精神。各校要

成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多种形式在学生、教师和家长

中学习和宣传本通知精神，使他们明确评选工作的目的、意

义，了解评选标准。评选工作开始前应再次组织学生重温本

通知精神，并告知家长。 

 （三）严格程序，评选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学校应自下而上、民主推荐和实事求是，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提高评选工作的透明度。根据评选条件，规范

评选程序，确定推荐人选，并将推荐人选名单在校内显著位

置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各校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要派

专人负责，及时受理审核，并按照评选工作文件精神及时予



以处理。各校要严格按年级学生数的比例分配名额，严禁跨

年级占用名额，否则不予审批。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对弄

虚作假者，严肃处理。 

  （四）积极探索，完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激励机制。

各校要建立相应的评选表彰制度，并依据本通知精神，修改

和完善现有的实施办法。积极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奖励和激

励方式，使学生在各个方面的优秀表现都能得到鼓励和肯定，

做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有机结合。 

（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的事迹。

各校通过举办优秀学生事迹报告会等形式，搭建学生同伴教

育的平台，宣传一批学生和集体的优秀事迹，发挥榜样的示

范作用。 

（六）为与市级评选及审核时间衔接，请各中学的评选

工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过时不再补办审核工作。 

 

 

 

    共青团海淀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